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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诞生于欧洲的社会旅游，在解决社会弱势群体的

旅游／度假参与问题、减少社会排斥、增进社会融入、提高社

会福祉等社会问题上具有重要价值。给予社会旅游一个明

确的概念成为各国社会旅游研究最基本但也是最棘手的问

题。从国外有关社会旅游概念研究的多重解读出发，在厘清

其概念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首先对构成社会旅游内涵的3个

要素——干预对象、干预主体和干预途径进行详细阐述；之

后深入剖析社会旅游概念界定长期陷入困境的原因；最后依

据干预对象范畴的不同，将社会旅游划分为基本模式、延伸

模式和包容模式，从而为不同国家及社会背景下准确理解社

会旅游的概念内涵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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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社会旅游，即 social tourism，国内也有学者将其

译为“福利旅游”，或者“福利（社会）旅游”[1-3]。社会

旅游作为与大众商业旅游不同的一种特殊旅游形

式，诞生并深深植根于欧洲社会民主运动的框架之

下[4]。它的出现与为普通民众及弱势群体实现度假/

旅游提供帮助密切相关，如产业工人、贫困儿童、青

少年等。社会旅游满足了普通民众对伦理道德的

需求，使得“旅游是全体公民一项社会权利”的诉求

得以实现；它以旅游的形式，实践了“人人平等”的

社会观念和“帮困济贫”的道德理念。70多年来，从

最初欧洲的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到二战后的

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工业化国家，如今再到亚洲的

韩国、拉丁美洲的巴西等，社会旅游被各大洲多国

政府作为一项社会公共政策来推行和发展，使其在

以改善民生、提高社会福祉、推动社会平等为宗旨

的各国社会福利政策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社会旅游“通过在部分社会人群中所扮演的催化和

教育角色，如今已成为人类技术和道德不懈演变中

最为积极的领域之一”[5]。

社会旅游在各国的实践也推动了相关理论研

究的发展。西方对社会旅游的理论研究始于 20世

纪中叶，涉及社会旅游的起源、概念、运作机制、价

值及评估等内容。其中，社会旅游的概念是关注

较多的问题之一。给予社会旅游一个明确的定义

是开展社会旅游研究的基础，也是它在实践中顺

利发展的保障。然而，“‘社会旅游’作为一个概

念，尽管至少已经存在了 60年，但其定义至今依然

模糊……学术界始终没能提出一个被广泛认可和

接受的定义……且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解

释”[4]，围绕社会旅游概念引发的各种争议不绝于

耳，社会旅游的理论和研究范式、研究内容、研究

方法等也由此长期无法突破。为何始终难以给出

一个明确清晰的定义？为何围绕社会旅游的概念

争议不断？界定社会旅游定义的难点何在？本文

将从社会旅游概念的多重解读出发，分析其概念

的发展脉络，对概念的内涵要素、界定概念长期陷

入困境的根源进行深入剖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

新的界定思路。

1 社会旅游概念的多重解读

瑞士学者Hunzicker最早给社会旅游的概念作

界定，认为社会旅游是指“经济困难或存在其他负

面因素的社会群体参与旅游活动时所产生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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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和关系的总和”①；之后，Hunzicker又从社会旅

游的供给角度对定义作了补充，“社会旅游是一种

特殊的旅游形式，以社会低收入群体参与为特征，

通过向他们提供专门服务得以实现”②。遗憾的是，

Hunzicker的概念在后来的研究中并没有受到广泛

认可。不断有人或机构重新给社会旅游下定义[6-9]，

甚至专门对定义问题进行探讨[10-11]。根据对已有相

关英文文献的分析和整理，本文归纳出社会旅游的

定义共计17种（表1）。根据定义界定视角和侧重点

的不同，表 1将这 17种定义细分为需求视角、供给

视角、需求与供给兼顾视角等3种类型。

1.1 需求视角

从需求角度界定社会旅游，关注焦点是目标受

益者，且落脚于“参与”，即无论何种类型的目标受

益者，社会旅游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些人能得到参与

旅游/度假的机会。例如，Haukeland就将社会旅游

定位于满足“普通社会民众对伦理道德诉求”[7]；英

国的家庭假日协会（FHA）则定位于“满足低收入群

体的度假愿望”[17]。

1.2 供给视角

供给视角的定义，从社会旅游的主导者和组织

者出发，侧重点在于“干预”，即由谁来干预、如何干

预，使目标受益者参与旅游/度假成为可能。例如，

Teuscher的定义不仅表明第三方的干预是社会旅游

的核心，而且指明由谁干预、通过哪些途径干预[6]。

表1显示，供给角度的定义最多，这样的表达可以清

晰地说明社会旅游是众多旅游形式中的一种特殊

类型，因为它必须通过外界干预方可实现，如

Nilsson 所说，“（社会）干预是社会旅游的基本概

念……”③。

1.3 需求供给兼顾视角

需求供给兼顾的定义，考虑到供需双方均为社

会旅游的利益相关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际

社会旅游局（BITS）④的定义，它把社会旅游视为一

种包含供给和需求在内多种利益关系的复杂社会

现象⑤。Minnaert等在评价该定义时谈到，“社会旅

游就是鼓励凡是能够从旅游活动中受益的群体都

参与其中”[9]，目标受益者包含广泛的社会群体，“如

东道社区的民众、文化旅游者、残疾人及他们的照

料者、被社会排斥者及其他弱势群体”。与供给角

度定义不同的是，这里的“供给方”除政府、互助机

构和工会等提供干预的第三方外，更强调了东道社

区的角色，认为东道社区及其民众不仅是社会旅游

的供给者，也应该是受益者。但Minnaert等也批评

该定义“尽管很全面，但不够清晰”[9]。在此基础上，

他们认为“社会旅游是一种提升道德价值的旅游形

式，旨在使东道社区和游客在旅游交换过程中均能

获益”[9]。该定义不仅强调社会旅游是一种供需双

方双赢的特殊旅游形式，更把社会旅游提升到道德

层面高度来看待。

多维的界定视角，表明社会旅游是一个具有多

面性的复杂概念，也反映了社会旅游概念界定经历

了一个从单一到复杂、从单纯关注小众（如低收入

群体）到全体民众的演进过程。如何从上述不同视

角的理解中把握社会旅游的本质，是给予一个明确

定义的基础。

2 构成社会旅游内涵的三要素

通过对表 1的分析还可以发现，无论从哪个视

角进行界定，社会旅游概念的内涵都包含3个要素，

即干预对象、干预主体和干预途径，它们构成了社

会旅游概念的核心。

2.1 干预对象——目标受益者（beneficiaries）
干预对象指社会旅游的服务对象，即目标受益

者。它是社会旅游内涵的首要要素。表 1显示，概

念界定者们对目标受益者范围的理解存在很大

区别。

最早，研究者把社会旅游的目标受益者限定在

与产业工人相关的低收入群体[13]，或直接针对产业

工人[12]。这与社会旅游的起源有关，因为它可以追

溯至产业工人带薪休假制度的推行[18]，社会旅游在

许多国家一开始就是针对产业工人中的低收入

者。例如，Haulot在引述BITS早期对社会旅游的理

① 转引自参考文献[11]。

② 转引自参考文献[11]。

③ 转引自参考文献[9]。

④ 国际社会旅游局（The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Social Tourism，

BITS）成立于 1963年，是社会旅游的首个国际性机构，其宗旨是为致力

于发展社会旅游的有识之士提供长期的帮助，通过提供相关数据库资料

和研究讨论的永久性平台，使其工作更有效率[5]。BITS的成员最早来自

西欧的国家，后来扩展到东欧、非洲、北美、拉丁美洲和亚洲。在2010年

意大利里米尼召开的社会旅游世界大会上，国际社会旅游局（BITS）正式

更名为国际社会旅游组织（International Social Tourism Organization，

OITS）。

⑤ 转引自参考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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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Source

Hunziker（1951）[11]

Hunziker（1957）[11]

Lundberg（1972）[12]

Teuscher（1983）[6]

Mclntosh和Goeldner

（1986）[13]

Pyo和Howell（1988）[14]

Haukeland（1990）[7]

欧洲委员会（EC）

（1993）[15]

Hence和Seabrook

（1995）[11]

Almeida（2001）[16]

国际社会旅游局

（BITS）/国际社会旅

游组织（OITS）[15]

Nilsson（2002）[9]

定义

Definitions

经济困难或存在其他负面因素的社会群体参与旅游

活动时所产生的各种现象和关系的总和

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以社会低收入群体参与为特

征，通过向他们提供专门服务得以实现

通常意味着政府或其他组织以某种方式为某些人（通

常是工人阶级）提供度假或度假设施的资助

为满足那些只有借助第三方帮助才能够实现旅游的

特殊人群提供服务的旅游形式。这种帮助包括提供

廉价度假可行性的信息、财政捐款以及为低收入阶层

兴建度假设施等。提供帮助的第三方可以是互助机

构、企业主、工会、社会组织等

社会旅游就是通过有组织的旅游活动，帮助收入有限

的人克服参与旅行的障碍：旅行费用由补贴和储蓄计

划的资金提供，旅行经验和信息通过接触国内外其他

地方的经验解决，交通问题通过与承运人的一揽子交

易解决，住宿则借助于度假地签订合约来解决

在韩国，社会旅游更延伸为一个福利概念，因为在积

极政府的干预下，社会旅游是用于帮助低收入者能担

负起休闲旅游活动

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中，社会旅游的概念是指每一个

人，无论其经济或社会地位，都应该享有度假的机

会。度假旅行视如其他人权一样，其损失应该从福利

部门得到补偿

社会旅游是由一些国家的协会、合作社及工会组织的

一种旅游形式，其目标是使大多数民众真正实现旅游

的机会，尤其是最贫困阶层

“现在出现了一种更多快乐和互动的旅游形式：社会

旅游。它专门为改善及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而设计，

既没有出现在精美的宣传册上，也没有出现在第三世

界国家的媒体”

由国家从社会政治角度推动、由国内各种实体（商业

和第三方部门机构）组织，旨在促进民众心理康复及

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旅游形式，按照可持续发展观的

假设，社会旅游必须延伸到各类所到之处

由民众，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参与旅游活动中所产生的

各种现象和关系的总和。“参与”在此意味着借助采取

（一个定义良好的社会特征下的）各种措施，让收入有

限的民众参与旅游成为可能，或为其参与旅游提供便

利

（社会）干预是社会旅游的基本概念……它是以“真实”

和非商业性目的为出发点，价格低廉，旨在让人们感受

到彼此之间的友谊

目标受益者Beneficiaries

游客Tourists

狭义

Narrow

sense

√

√

√

√

√

√

√

广义

Boarder

sense

√

√

√

√

√

东道社区

Host

community

侧重视角Perspectives

需求

视角

Demand

view

√

供给

视角

Supply

view

√

√

√

√

√

√

√

√

√

需求供给

兼容视角

Demand &

supply view

√

√

表1 社会旅游定义汇总表

Tab. 1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 of soci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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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时，就将目标受益者明确指向“收入有限的社会

群体”[5]；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工人生活水平

及度假/旅游环境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使得“带薪休

假和社会旅游这两个概念之间不再是一个明确的

对应关系。社会旅游的目标受益者就转而变为那

些仍需要借助社会干预才能够获得旅游‘商品’的

社会群体了”[5]。至此，目标受益者范围扩展至需要

帮助的各类社会弱势群体[6,13]，包括工人及其家庭、

有孩子的家庭、单亲父母、青少年、退休者和残障人

士等；再后来，又扩大到包含弱势群体在内的全体

社会民众[7-8]。近年来，Minnaert等基于社会伦理道

德的考虑，将社会旅游分为游客相关的（visitor-

related）社会旅游和东道社区相关的（host-related）社

会旅游两种形式[9]，首次将社会旅游目标受益者范

围由社会民众（需求方）扩展至提供服务的东道社

区（供给方），其目的在于阐明社会旅游在应对社会

排斥中的潜在价值。

不同时期的研究者对目标受益者范围的不同

理解，使干预对象成为社会旅游内涵中最复杂的要

素。图1展示了目标受益者范围从小到大的演进过

程，表明社会旅游从最初关注低收入者的福利实现

问题，逐步发展到与诸多社会问题广泛联系，如社会

排斥、不参与和可及性等，甚至被欧洲视为实现一个

真实的社会福利欧洲（Social Europe）梦想的最佳代

表[4]。这种变化使得社会旅游不仅只是解决旅游参

与的问题，更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一条路径选择。

2.2 干预主体——主导者和组织者（facilitators and
organizers）

干预主体指社会旅游由谁来干预，它包括主导

者和组织者。社会旅游的主导者和组织者既可以

是各自独立的不同主体，也可以身份重合。

2.2.1 主导者

主导者，即社会旅游的主要推动者，指由谁来

制定社会旅游的相关政策、推行相关理念，一般包

括政府和第三方非营利性机构。

政府是社会旅游最普遍的主导者之一。社会

旅游有被政府作为一项社会福利政策来推广的天

来源

Source

Jolin（2004）[15]

欧洲经济委员会

（EESC）（2006）[8]

Mundt（2004）[4]

Minnaert等（2006）[9]

家庭假日协会

（FHA）（2007）[17]

定义

Definitions

让所有民众——尤其是年轻人、退休者、低收入者和

残疾人——都能够参与并享受旅游的各种计划、事件

和活动，同时还关注游客与旅游东道社区之间的关系

质量……给人们（尤其是年轻人）提供户外活 动

……这代表另一种形式的社会旅游，并按照对休闲、

社会及教育机会的影响程度，推动相关领域的民主

化。社会旅游指由各个国家政府采取的鼓励假日旅

行的各种方法——它通常是工会、协会和社区团体经

过努力赢得的一种权利

满足下面 3个条件的活动才构成社会旅游：（1）真实

生活环境及条件完全或部分不足以履行旅游权利。

可能由于经济条件、身体或精神障碍、他人或家庭排

斥、行动不便、地理位置偏僻等各种因素导致，这些因

素最终成为一个真正的障碍；（2）某人——无论是公

共还是私人机构，公司、工会，或仅仅是有组织的一群

人——决定采取措施克服或减轻阻碍人们行使旅游

权利的各种障碍；（3）行动是有效的，确实以一种尊重

可持续性、可及性和团结性的价值观的方式，帮助某

个群体实现参与旅游活动

为那些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无法靠自身能力参与以

休闲为目的的旅行活动的人群提供帮助和赞助

社会旅游是一种提升道德价值的旅游形式，旨在使东

道社区和游客在旅游交换过程中均能获益

社会旅游是让低收入群体参与度假和休闲活动的一

种旅游形式

目标受益者Beneficiaries

游客Tourists

狭义

Narrow

sense

√

√

√

广义

Boarder

sense

√

√

东道社区

Host

community

√

√

侧重视角Perspectives

需求

视角

Demand

view

√

√

供给

视角

Supply

view

√

√

需求供给兼

容视角

Demand &

supply view

√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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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优势，它可以帮助政府树立形象，提高公众影响

力。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西欧的福利国家（如法

国、比利时、德国和西班牙等）政府就把社会旅游纳

入其社会政策范畴，不仅制定由政府支持、旨在供

给和推广经济型假日及休闲活动的各种计划，还建

立完善的社会旅游保障系统。

第三方非营利性机构成为社会旅游的主导者，

多是基于伦理道德的要求，主要包括NGOs、慈善组

织和教会等。欧洲的慈善组织在帮助弱势群体实

现度假/旅游愿望上曾做出过重要贡献。19世纪末，

社会旅游的纯非营利性组织就在英国出现 [19]。目

前，英国仍是欧洲少数几个由民间慈善机构主导社

会旅游发展的国家之一，如家庭假日协会（FHA）、

家庭基金会（FF）、青年旅舍协会（YHA）等；瑞士的

社会旅游主导者及组织者——瑞士旅行储蓄基金

（REKA），在其成立之初就定位为“既不依赖政府，

也不依靠任何利益集团的第三方非营利性机构”[6]。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的社会旅游由政府和

第三方非营利性机构共同主导。例如巴西，除政府

外，一家名为SESC的NGOs也以自身的方式推动社

会旅游的发展[13]。

2.2.2 组织者

组织者指社会旅游的具体组织、执行和管理机

构。它通常为主导者的下属或相关机构，包括国家

相关部委（如德国的区域性社会部、西班牙的劳动

及社会事务部、巴西的国家旅游部）、专门的社会旅

游机构（如瑞士的旅行储蓄基金会（REKA）、韩国的

国家旅游公司（KNTC））、工会（如匈牙利的工会国家

委员会和假日中心、比利时的工会）、慈善组织（如

英国的FHA、FF、YHA，巴西的SCSE）、相关协会组

织、福利机构、医疗卫生机构、旅游商业机构等。

许多国家社会旅游的组织和运作都与工会

（trade unions）关系密切。社会旅游的发源地欧洲正

是在工会的推动下，使带薪度假制度以法律的形式

固定下来，为社会旅游的诞生迈出了最重要的一

步。可以说，工会在欧洲的社会旅游发展进程中起

到了决定性作用。前文所提到的西欧福利国家，尽

管政府制定社会旅游政策，但真正的组织者主要还

是工会及福利和卫生机构。如在比利时，工会是许

多社会旅游设施的所有者[4]。

由于目标受益者范围较广，许多国家社会旅游

的组织者也是多元化的。如在法国，就由工会、社

会卫生服务机构和宗教组织等不同类型的组织者

向社会提供各种社会旅游产品[4]。

2.3 干预途径——资助机制（funding mechanism）

干预途径指通过何种资助机制来帮助目标受

益者获得度假/旅游的机会。干预途径主要可分为

以下两大类：

2.3.1 基金资助机制

基金资助机制就是以货币形式为基础的资助

方式。它又可细分为以下4种途径：第一，干预主体

（政府或慈善机构）通过各类组织者，把资助金以补

贴的形式发放给目标受益者，如法国的 Cheques-

vacances[20]。除英国外，欧洲许多国家都拥有社会

旅游公共基金政策，当前主要有两种社会旅游基

金：（1）以基础设施为导向的基金；（2）以受益人为

导向的基金。其主要区别在于是直接还是间接基

金。直接基金通过国家或地方政府，以官方拨款的

形式直接发给受益人或组织者，而间接基金则由国

家给工会或卫生和福利机构发放补贴[4]。第二，由

各种机构和组织捐款资助设立假日储蓄基金，然后

再以特殊形式通过其代理机构低价销售给目标受

益者。瑞士的旅行储蓄基金就是委托瑞士国家银

行发行 REKA 支票，然后再委托销售代理机构（如

工业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公共管理机构、员工协

会等）折价卖给特定消费者（工人、员工、协会成员

等）。第三，发行旅游消费券／代金券。在一些国

家，假日消费券的使用给消费者提供了选择商业旅

游设施的可能（如匈牙利、罗马尼亚），而另一些国

家假日消费券则是作为使用社会旅游设施的凭据

（如法国）[4]。第四，给予从事社会旅游相关服务的

企业（如旅游目的地企业、住宿设施）贷款或税收优

惠政策等。例如，挪威政府就采取免息或低息贷款

的方式扶持发展社会旅游[12]。

2.3.2 旅游设施供给机制

即由政府出资或各类社会团体捐款，为目标受

图1 社会旅游目标受益者范围演变历程

Fig. 1 Evolution of the range of social tourism
benefici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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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者兴建专门的度假设施，如旅馆、度假村、宿营

地、度假公园等，人们通过诸如社会服务部门、工会

及其他类似机构来获得这些设施的使用权。早期

的法国及大多数其他拉丁语系的欧洲国家采取的

就是该种资助机制，也被称为地中海模式[6]。一些

前社会主义东欧国家，如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也采

取过类似的资助机制；在韩国，为了利用私人基金

发展社会旅游，政府将公共旅游设施与私人企业合

资，或租赁或销售给私人部门[14]。

现实中，为了充分鼓励社会各部门和企业来扶

持社会旅游的发展，这两种干预途径往往会被混合

使用，尤其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如韩国），区别

在于以哪种途径为主导。

上述 3 个要素共同构成了社会旅游概念的核

心，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缺一不可（图2）。

3 社会旅游概念界定困境的根源剖析

通过前文对各种社会旅游定义及内涵构成要

素的分析，可以看出，“提出一个既有针对性又面面

俱到的定义并非易事”[9]，对于社会旅游的认识，见

仁见智。哪些因素使得界定社会旅游的定义陷入

困境？

3.1 构成概念的三要素内涵复杂且不断变化

如前分析，构成社会旅游概念的三要素显示出

干预对象范围复杂且不断变化、干预主体多元化、

干预途径多样性等特征。不同的国家和制度下，不

同的干预主体对不同的干预对象实施不同的干预

途径，三要素相互交织，这对界定一个清晰的社会

旅游概念构成了障碍，尤其是干预对象范围的动态

性和不确定性，使其成为首要影响因素。

Teuscher在总结社会旅游的变化时指出：“社会

旅游在许多国家一开始是针对一些特殊群体，尤其

是产业工人；但如今几乎所有人在其生活的某一阶

段都受惠于社会旅游的相关机构”[6]。从时间上看，

这种差异和变化是由于多年来整体社会环境在持

续改变；而在空间上，不同地区及国家有着不同的

社会、文化、经济及政治背景，使对干预对象范围的

理解不尽相同。尽管不能简单地判定哪种范围能

更准确地表达社会旅游的诉求，但它最直接的结果

就是导致社会旅游概念极易与一些相似及相关概

念混淆，如生态旅游、扶贫旅游（pro-poor tourism）①、

全民旅游（tourism for all）②等，进而引发一系列连锁

问题，从而给理解社会旅游概念带来麻烦。

3.2 存在众多与社会旅游相似或相关的概念，且边

界划分不清晰

无论理论研究或实践中的争议，许多都是围

绕社会旅游及其相关概念展开的，如社会旅游与

TFA[4,10]，社会旅游与团结旅游、扶贫旅游[11,21]等。表

2列出以往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与社会旅游相似或

相关的概念。

上述众多相似或相关概念，与社会旅游一样，

突出了旅游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功能（如社会平

等、社会融入、消除贫困等），而非旅游的经济功能，

并把旅游与社会伦理道德联系起来，由此与一般的

大众商业旅游区分开来。

至于社会旅游与这些相似或相关概念关系的

界定，不乏学者做尝试[11,21]。其中包括定位为并列关

系、从属关系，甚至替代关系。以许多文献都提到

① 扶贫旅游（pro-poor tourism，PPT），即有利于贫困人口的一种旅

游形式。指通过旅游业来实现贫困人口的利益最大化，不仅包括经济利

益，也包含社会、环境或文化利益。PPT不是一种专门的旅游产品或者

利基市场，而是旅游开发和管理的一种方法。它涉及从微观到宏观不同

层次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私人企业和社会部门。扶贫旅游旨在提

高和改善穷人与旅游业之间的关系，推动旅游业在减少贫困方面多做贡

献，并使得穷人能够更有效率地参与到旅游（产品）开发之中。详细内容

参见参考文献[22]。扶贫旅游的受益者是针对作为旅游（产品）供给方的

贫困人口，社会旅游的受益者尽管在广义上也包含旅游目的地东道社区

居民（不局限于贫困人口），但主要针对作为旅游需求方的弱势群体。

② TFA，即 Tourism for all，全民旅游。TFA 由英国旅游局（English

Tourist Board）于1989年提出。根据Quinn等[23]，由于“社会旅游”带有悲

观的含义，为扭转其偏负面的形象，因此英国旅游局试图用TFA来替代

社会旅游。但这一想法在现实中并没有被很好地落实，后来TFA在许多

国家被视为专门旨在帮助残疾人及其家属能够参与度假/旅游活动一种

手段，如英国、德国等。因此也有人把TFA视为广义社会旅游市场的一

个分支[4]。

图2 社会旅游内涵三要素

Fig. 2 Three elements of soci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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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团结旅游为例，Minnaert等把它视为连通社会旅

游与商业旅游之间的桥梁[11]；而OITS把它视为社会

旅游大概念下的一个重要主题；UNWTO（2007）则

又把它看作是社会旅游的深化形式[25]。英国国家旅

游局甚至拟以全民旅游替代社会旅游。

尽管如此，社会旅游与这些相似或相关概念之

间并没有形成明确的边界，且经常被一起使用。显

然，这样操作很危险，尤其是许多概念自身已有明

确的定义，且有的已发展成为独立的研究分支领

域，如可持续旅游、社区旅游。无论把社会旅游与

它们之间定位为从属关系还是对等关系，如果不能

很好地把社会旅游与这些概念区分开来，或者在相

关性上有所规定，就很难给社会旅游提出一个令人

信服的定义。

3.3 社会旅游的施行理由和目标（justifications and
goals）日益多元化

社会旅游发展的早期阶段，其施行理由和目标

较为简单，一则体现社会公平公正的思想。根据伦

德伯格，“社会旅游是一种尝试，尝试纠正社会财产

分配不公现象，使社会大多数民众也能享受到曾经

只有少数人才能体会到的（度假）快乐”[12]；二则基于

“旅游/度假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的理念[5,8]。这

种理念在欧洲大陆深入人心（英国除外）。社会旅

游的施行，为传播社会公平公正思想提供了通道，

使那些难以靠自身力量获得旅游/度假机会的社会

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实现了旅游权利并提升了生

活质量。当然，也有国家并不把旅游视为权利，而

认为旅游只是一种由个人自行决定的消费行为，例

如英国和美国。在这种环境下，实施社会旅游的目

的就变成功利性的，即看它能否为整个社会带来净

效益[9]。

后来，社会旅游的目标扩展到社会融入（social

inclusion）[9]、提高社会福祉、促进目标受益者个人发

展[4]等多方面，这些目标与道德伦理关系密切，使社

会旅游成为一种道德信仰的表达，故被政府用来作

为提供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的一项政策。

近年来，世界许多地区的经济气候不景气，鉴

于社会旅游能产生诸多社会效益，且实施成本较

低，从而日渐受到多国政府的青睐，“社会旅游近年

来甚至成为欧盟的一项旗舰旅游政策”[4]。但由于

国家背景、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各自推行

社会旅游计划时，所注重的目标更加多元化。包

括：推动工人阶级发展、改善城市儿童的健康状况、

更广泛地促进旅游各种效益的实现、提高各种组织

或企业的忠诚度、促进地区经济发展[8]；社会融入、

可持续发展和经济复苏[4]；此外，还有针对旅游目的

地的目标，如解决旅游目的地的淡季销售问题、增

加旅游目的地就业机会[11]。可以看出，除了传统的

社会功能外，社会旅游的经济功能日益受到重视，

甚至被用作复苏经济的工具，使人担心社会旅游与

商业旅游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4]。

最终，Minnaert等将当前的社会旅游目标归纳

为3类：（1）是一项基本人权——旅游权利的表达途

来源

Resource

Lundberg（1972）[12]

Hazel（2005）[24]；Minnaert等

（2006）[9]；Diekmann和McCabe

（2011）[4]

国际社会旅游组织（OITS）

Higgins-Desbiolles（2006）[21]

世界旅游组织（UNWTO）（2007）[25]

Minnaert等（2011）[11]

Diekmann和McCabe（2011）[4]

相似或相关概念

Similar or related concepts

补贴旅游

全民旅游

（1）青年旅游，（2）无障碍旅游，（3）

公平旅游，（4）团结旅游，（5）负责任

旅游，（6）伦理道德旅游，（7）可持续

旅游

（1）扶贫旅游，（2）和解旅游，（3）志

愿者旅游，（4）正义旅游，（5）旅游促

和平，（6）现实旅游，（7）团结交流

（1）团结旅游，（2）公平旅游

（1）团结旅游，（2）扶贫旅游，（3）社

区旅游

志愿者旅游

关系的界定

Relationships

在特定环境下，“社会旅游”的代称

替代关系

把这些概念视为社会旅游大概念下的重要主题。其中，“尊

重”构成了概念（3）~（7）的共同基础，即把旅游视为一种致力

于尊重和理解他人及周围环境的行为，它成为如何重新审视

旅游的一个新途径和办法

这些概念与社会旅游一起，被视为“体现旅游是一种社会力

量”的旅游形式

将（1）和（2）视为社会旅游的深化。除了社会弱势群体外，

（1）和（2）还把旅游目的地东道社区的利益最大化纳入其中

将（2）和（3）列为激励模式之社会旅游的子分类；把（1）视为

一个连通社会旅游和商业旅游之间的桥联模式

与社会旅游关系密切的一种社会行为

表2 社会旅游的相似及相关概念

Tab. 2 Similar and related concepts of soci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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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2）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手段；（3）减少社会排

斥、增加社会融入的方法。它们基本上代表了当前

社会旅游目标的3个基本方向：满足人权、促进经济

发展、缓解社会矛盾[11]。

上述分析显示，社会旅游的施行理由和目标也

是一个由单一到多元化的演变过程，这种变化与社

会旅游干预对象范围的变动之间关系紧密。目标

受益者范围越大，社会旅游的目标也就越复杂。而

这些现象对清晰理解社会旅游概念也构成障碍。

3.4 各国实践社会旅游的手段迥异

由于各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制度不同，形

成各自对社会旅游的不同看法，表现在实践中，推

行社会旅游的手段也迥异不同。首先，发达国家之

间存在差异。以欧洲为例，以法国、比利时、西班牙

等为代表的福利国家，主要由政府主导发展社会旅

游。英国政府对社会旅游的兴趣不大，社会旅游通

常不作为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多由慈善组织来主

导和组织。其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

异。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社会旅游往往服务于政治

目的，为工人提供休息和放松的度假活动，使他们

更好地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做贡献。同时，还

被用作对年轻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一种方法，如

访问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培养他们的团结精神①。

最后，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旅游的发展模式

也不同。在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制度早期发展阶段，

社会旅游主要提供给特权集团，如共产党及工会的

官员和成员、工厂里的优秀工人及他们的家庭成

员。后来，随着社会旅游接待能力的提高，整个 20

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受益人范围逐渐扩大，但

最高质量的社会旅游设施依然主要面向社会的精

英阶层；直到 90年代初，伴随社会主义制度在匈牙

利的瓦解及其政治经济制度的转型，一种新型的、

能使贫困社会群体真正受益的社会旅游制度才开

始出现[21]。

4 界定社会旅游概念的新构想

社会旅游概念长期悬而未决的状态，给研究和

实践都带来诸多影响。首先，社会旅游研究长期停

滞不前。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起，社会旅游研

究就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成果非常有限，

直到最近七八年，才陆续有欧洲学者重燃了研究兴

趣[9-11, 26-30]，而缺乏明确独立的概念是造成此状的主要

原因之一[4]。第二，对社会旅游的认识长期停留于一

个初级层面，研究中术语使用混乱。“‘社会旅游’”一

词被用于意味着各种不同、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含义和想法，且指代完全不同的活动和计划”[9]。第

三，由社会旅游概念引发的争议不断。如社会旅游

与商业旅游的边界该如何划定？第四，给社会旅游

实践造成了严重障碍[16]。例如，尽管巴西政府制定

了社会旅游政策方案，但实践中却遭受到旅游部门

的消极回应，而概念不清晰则成为其主要借口[16]。

面对界定概念的困境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该

如何应对？首先，要认识到社会旅游是一个动态概

念，或者一个动态的过程；其次，影响社会旅游概念

界定的诸多因素，如社会旅游干预对象范畴的泛

化、社会旅游实施理由和目标的工具化（包括经济

工具化、政治工具化）等，既是存在的事实，也代表

了社会旅游的发展趋势，必须承认并接受这种变

化，才能够客观看待社会旅游，但前提是要把握好

“社会旅游是一种区别于商业旅游、不以营利为目

的的旅游形式”这一基本点。

Minnaert等依据“干预对象”和“提供帮助/服务

的形式”两个指标，把社会旅游细分为 4种模式：参

与模式、包容模式、适应模式和激励模式②[11]。该模

式分类法使得对社会旅游复杂内涵的理解变得清

晰，但也有局限性：其一，提供帮助的各类主体没有

体现出来，如政府、工会、慈善机构；其二，提供帮助／

服务的形式仅涉及旅游产品，忽略了现金补贴、赞

助款、旅游优惠券、旅游设施等其他手段。

鉴于此，本文拟借鉴Minnaert等的思路，将社会

旅游概念进行子分类。考虑到界定社会旅游概念

的最大难点在于确定干预对象的范畴，本文将细分

标准限定于干预对象，并对其范畴做出如下 3类规

定：（1）不具备旅游/度假能力的人群。“能力”在此不

仅指支付能力，还包括身心健康能力。如包括低收

入者、残疾人在内的社会弱势群体；（2）旅游参与能

力有限的人群。“能力有限”是指虽具备一定的能

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参与旅游／度假活动不足的人

群，如中低收入阶层的普通社会民众；（3）以供给者

身份，为前两类人群提供社会旅游设施和服务的东

道社区及其民众。

① 转引自参考文献[26]。

② 参与模式指专门鼓励经济困难的人或其他弱势群体参与旅游；

包容模式指鼓励全社会所有人，包括经济困难者或其他弱势群体参与旅

游；适应模式指专门为经济困难者或其他弱势群体设计专门旅游产品；

激励模式指借助为经济困难者或其他弱势群体的旅行和旅游提供帮助，

从而（为东道主）提供发展经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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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 3类不同的干预对象范畴，将社会旅

游划分为3种模式（图3）。

（1）基本模式——干预主体（政府或第三方非

营利性机构）通过各种干预手段（资金或设施），专

门针对不具备旅游／度假能力的社会群体提供参

与旅游／度假活动的帮助。包括低收入者及其家

庭、失业者、残障人士、有未成年孩子的家庭、单亲

家庭、青少年、老年人等各类社会弱势群体。基本

模式体现了社会旅游的最初设想。

（2）延伸模式——干预主体（政府或第三方非

营利性机构）在全社会范围内，采取各种干预手段，

鼓励和帮助能力有限的社会群体参与旅游/度假活

动。延伸模式更倾向于作为一种社会福利政策

手段。

（3）包容模式——干预主体（政府或第三方非

营利性机构）借助为A或B类干预对象提供帮助，实

现他们的旅游／度假愿望。同时，还为社会旅游目

的地东道社区及其居民谋取经济或社会效益，提高

当地居民的社会福祉水平。这里的干预对象包含

了需求和供给双方中都需要帮助的社会群体。有

两点需加以说明：第一，游客限定为A或B类干预对

象，不包括其他社会群体／阶层。由此与扶贫旅

游、社区旅游、志愿者旅游等形式相区别，因为这些

旅游形式下的游客不需要第三方提供援助，任何人

皆可参加，甚至游客往往来自社会的中产及以上阶

层。第二，社会旅游设施或服务的供给者不设限。

经济发达的旅游目的地，通过提供社会旅游服务，

可以提升当地居民的道德水平；一些旅游季节性问

题突出的目的地，可以解决旅游淡季销售问题；而经

济欠发达的社会旅游目的地，则可以增加就业机会、

提高居民收入等。因此，包容模式是一种双赢模式。

其中，基本模式和延伸模式可理解为狭义的社

会旅游，旨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实现旅游/度假参与

权利；包容模式则可理解为广义的社会旅游，其核

心目的是推动旅游的公益性诉求思想的普及和社

会伦理道德水平的提升。

5 结束语

社会旅游是一个与商业旅游相对的概念，一个

与伦理道德相关的概念。社会旅游长期以来面临

含义不统一、内涵外延不清晰的困境。由诸多因素

造成给予社会旅游一个明确的定义困难重重。本

文在对概念界定诸多困境及根源剖析的基础上，从

社会旅游的干预对象出发，尝试性提出一个新的界

定思路，为今后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无论对于国内学界还是社会民众而言，社会旅

游都是一个相对陌生的概念，但从社会旅游的发展

轨迹看，它与一个国家的休假制度密切相关。2013

年 2 月，国务院颁布《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

2020）》，提出“到2020年，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基本得

到落实，城乡居民旅游休闲消费水平大幅增长……

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国民旅游休闲体系基本

建成”的发展目标[31]，该目标与社会旅游概念所表达

的宗旨相吻合；2014年 8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

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强化全社会

依法休假理念，将带薪年休假制度落实情况纳入各

地政府议事日程……推动机关、企事业单位加快落

图3 社会旅游的3种模式

Fig. 3 Three models of soci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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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32]。这表明，“旅游休闲作

为每个中国公民应公平享有的一项社会权利”的理

念不仅获得中央政府层面的认同，而且以制度的形

式明确下来。由此，在大众商业旅游占主导地位的

今天，将社会旅游概念引入国内，而且借鉴国外已

有成果展开本土化研究，不仅有助于拓宽旅游研究

的视角，更有助于重新审视旅游产业的功能，尤其

对当前社会公共福利政策的制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

价值。望此文能对国内相关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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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tourism, which began in Europe, is a potentially valuable solution for th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ly disadvantaged populations in tourism/holidays. It can help in solving social exclusion
problems, promot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improve social well-being. However, the concept of‘social
tourism’has been in a state of dispute during the past 60 years, and formulating a specific and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is phenomenon is both the most fundamental and the most difficult issue
in research on this topic.

Beginning with the multiple interpretations and definitions of social tourism concepts found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first of all classifies 17 concepts of social tourism into three types. This
classification is based on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the researchers involved in studying social
tourism: definitions from a demand perspective, definitions from a supply perspective, and definitions
from a demand and supply perspective together. Then,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the concept of

‘social tourism’is analyzed and its three connotative elements identified: beneficiaries, facilitators and
organizers, and the funding mechanisms involved.‘Beneficiaries’refers to the recipients of a social
tourism service, while‘facilitators and organizers’are interveners in social tourism services, and

‘funding mechanisms’means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beneficiaries are helped to realize vacation/
tourism opportunities. Subsequently, the article dissects the reasons for long-term research in this field
being caught up in the debate over the definition of social tourism, which include: 1) that the three
connotative elements are complicated and they have been changing along with time and within the
different contexts of countries and political systems; 2) that there are many similar or related concepts
that blur the boundaries of social tourism, such as TFA (Tourism for All), Solidarity Tourism and so on;
3) that the justifications and goals of social tourism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a trend which
is associated with the ever-expanding scope of beneficiaries; and 4)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tourism polic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can be quite different—differences exist both between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within developed countrie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clarity in
defining social tourism,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has been in a state of stagna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thus awareness of social tourism has stayed at a primary level amongst potential users. Furthermore, the
constant controversy aroused by this concept has raised serious obstacle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social tourism.

Finally,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straightforward definition of social tourism. In view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beneficiaries, social tourism is divided into three models: 1) the base model,
where facilitators and organizers focus on giving help to those social groups that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undertake this form of vacation/tourism; 2) the extension model, where facilitators and organizers
encourage and help those social groups with a limited ability for vacation/tourism; and 3) the inclusion
model, where facilitators and organizers not only help the above social groups to go on vacation, but
also secure economic and social benefits for the host community and citizens. As a result, the three
social tourism models provide a new idea on how to understand the concept of‘social tourism’in
different country and social contexts.
Keywords: social tourism; definition; dilemma; new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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